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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计算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所采用的方法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本年一月十五日本会的答问会上指出，旅游业占本地生产

总值少于百分之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上述百分比采用甚么方法和元素计算出来；及 
 
（二）本港采用的计算方法与其它地方（例如澳门、新加坡和台湾等邻近

地方）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所采用的有没有分别；如果有，分别为

何？ 
 
答复： 
 
主席： 
 
（一）政府统计处（统计处）在计算旅游业对香港的直接经济贡献，即旅

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时，是依照国际社会一贯采用的「增加价值」

的统计方法来进行。 
 
  增加价值是指各行业的业务收益，扣除售出货品的成本及生产过程中

所消耗的货品及服务价值后的净生产值。统计处是透过综合入境旅游和外

访旅游这两类属于旅游业经济活动的数据，来计算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增

加价值的统计方式亦适用于计算其它行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与入境旅游有关的经济活动，横跨几个行业，包括零售业、酒店业、

饮食业、过境客运业、娱乐服务业等。由于这些行业同时提供服务给本地

居民及旅客，因此统计处计算这些行业与入境旅游有关的增加价值时，必

须编制行业收益的旅游比率，即来自旅客的收益，占总业务收益的百分比，

以把有关行业内属于旅游的增加价值区分出来。 
 
  统计处主要通过两个数据来源来计算旅游比率，包括（ｉ）从香港旅

游发展局持续进行的旅客问卷调查中，取得有关旅客在香港各类消费开支

的资料；以及（ｉｉ）从统计处进行的按年经济统计调查中，取得各行业

的业务收益的资料。 
 



  至于与外访旅游有关的经济活动，则包括旅行社及过境客运业向本港

居民提供到境外旅游服务的部分，即是有关行业除了入境旅游以外的经济

活动。换句话说，旅行社及过境客运业的全部增加价值，包括境外旅游和

入境旅游两部分，都会计算入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内。 
 
（二）我刚才解释统计处所采用的旅游业增加价值和旅游比率的计算方

法，全部符合联合国辖下「世界旅游组织」所订定的国际标准。有关标准

普遍为多个国家所使用，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日本等。因此统

计处现时就计算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其它先进

国家没有分别。  

完  
 
 


